
 臺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代理教師甄選簡章 

一、依據: 

教師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規定。 

二、基本條件: 

(一)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身心健康、品德操守良好，無不良紀錄者。 

(二)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其有關法令規定資格，且無教師法第 14 條各款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

第 31 條各款及第 33 條之情事者。 

(三)無涉及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騷擾防治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規定情事，且無涉有性侵

害或性騷擾事件在案者。 

三、甄選類科、名額: 

甄選類別 甄選名額 缺額性質 聘期 備註 

級任老師  1 名  代理教師 

自 115 年 2 月 1 日

起至 115 年 7 月 31

日止  

中年級導師: 1.大學相關科系所畢

業。2.具小學擔任班級導師教學經

驗，擇優錄取 1人、備取若干名。 

自然教師  1 名  代理教師  

自 115 年 8 月 1 日

起至 116 年 7 月 31

日止  

自然領域教師:具大學自然領域相關

科系所畢業與教經驗者，擇優錄取 1

人、備取若干名。 

 報名時間:自即日起收件至 115 年 1 月 6 日（五）12:00 截止(請自行衡量寄件所須時間)。 

四、甄選日期及方式: 

(一)資料審查通過者，於 115 年 1 月 7 日另行電話通知參加甄選。 

(二)甄選方式:請備妥文件影印寄達（或親送本校警衛室）。 

地    點 臺中市私立慎齋小學(台中市北屯區山西路二段 270 號) 

文件內容 

1. 身分證影本 

2. 畢業證明文件影本 

3. 退伍令或免役證明(影印，女性免繳) 

甄選方式 擇優面試。 

 

五、報名表:如附件。 

六、報名方式: 

(一)請上網下載甄選簡章及報名表等相關資料，填寫完整後於報名期限內親送或郵寄報名。 

(二)郵寄資料請以牛皮紙袋裝寄臺中市私立慎齋小學教務處(台中市北屯區山西路二段270號)，

並於信封註明「報名教師甄選」。 

七、聯絡電話:04-22928199 轉 705 教務處。 

八、其他未竟事宜，悉以本校相關規定辦理；如有補充事項，將公布於台中市教育局網站。 


